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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证书、标志使用要求

1 认证证书和标志

1.1 认证证书

1.1.1公司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是颁发给获证方，证明其管理体系符合认

证标准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证明文件，即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。

1.1.2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图样，见附录 1。

1.2 管理体系认证标志

ZAZH 管理体系认证通用标志如下图所示：

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基本图案和标注如下图所示：

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基本图案和标注如下图所示：

1.3 CNAS 认可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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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1 ZAZH 在已获 CNAS 认可的业务范围内所颁发的认证证书上带有

ZAZH 认证标志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（CNAS）的认可标志，如

下图：

对于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、信息安

全管理体系等领域的认证证书，还带有由国际互认标识和 CNAS 认可

标识合并组成的国际互认联合认可标识，如下图：

1.3.2 EC9000 证书的依据为 GB/T 19001/ISO 9001 和 GB/T 50430，

证书可以带有 CNAS 认可标识，但该证书不得带有 IAF-MLA/CNAS 联合

标识。

2获证组织使用认证证书的要求

2.1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只能由获证组织在证书有效期内和获准认证范围

内使用，不准以任何方式转让、出售或借用、冒用。

2.2 获证组织，可以在其公开出版物、宣传品、网页等载体上展示认证

证书，但应保证其清晰可辨。

2.3 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三年，在有效期内，经公司监督审核被确认保持

注册资格(取得并施加保持认证激光标识)后，获证组织方可继续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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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。

2.4 因不符合认证要求，被暂停、撤销认证资格时，应停止使用认证证

书。撤销认证资格时，将认证证书交回公司。

2.5 上一周期认证证书过期失效后，如果根据审核方案调整要求实施完

成了的再认证活动。颁发的再认证证书上，需标示当前认证周期的开

始时间和截止时间。开始时间不早于再认证决定时间；截止日间从上

一认证周期截止日算起。同时应标示出上一认证周期截止时间和再认

证审核的时间。

3 获证使用公司认证标识、认可标识的要求

3.1 公司拥有 ZAZH 认证标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。获证组织在认证有效

期内和认证范围内使用公司 ZAZH 认证标识,同时可以有条件使用 CNAS

认可标识。

3.2 获证组织不得在产品或包装上使用 ZAZH 认证标识和 CNAS 认可标

识。但在满足以下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以在产品或包装上以文字的形式

声明其管理体系获得认证：

声明的内容包括：

----获证组织的名称；

----管理体系类型和适用标准；

----ZAZH 的全称。

3.3 ZAZH 认证标识可以用在有关文件、文具、邮政信件和出版物上，

并在标识下方标注认证注册号。

3.4 使用 ZAZH 认证标识等图案时，必须根据公司提供的图样按比例放

大或缩小，不得变形使用，字迹必须清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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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获证组织使用 ZAZH 认证标识前，应将使用方案提交公司市场服务

部备案。并应接受公司审核组对认证证书和 ZAZH 认证标识使用符合性

的现场检查。存在不符合时，按要求予以整改。

3.6 对误用或滥用认证证书、认证标识的处理

3.6.1 获证组织不得进行被公司认为是误导顾客的错误宣传，一经发现

不正确的宣传和误导使用认证证书和标识，公司将采取下列监管措施

直至撤销认证资格，采取法律手段：

a）开出不符合报告，要求获证组织采取纠正措施限期整改，并将

整改情况报公司行政人资部，公司在监督审核时予以现场验证。

b）获证组织不能按期完成整改，公司视其为侵权行为,暂停其认

证资格，并要求获证组织作出消除影响的承诺和保证。

c）当问题严重时，公司将撤销其认证资格，并采取适当的法律手

段。

3.6.2 认证证书和标识暂停使用和恢复

当获证组织被公司暂停认证注册资格时，书面通知其暂停其证书

和标识的使用。当获证组织被公司批准恢复其认证资格时，由市场服

务部发出《恢复认证资格通知书》书面通知其可以恢复使用认证证书

和标识。

3.6.3 当获证组织的认证资格被撤销或注销后，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

书和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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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：

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样式

1、经认可证书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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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未经认可证书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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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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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样式


